
注会经济法“一题一学”攻案例

合同编与物权编案例（一）

知识点标签：合同之债保全+债的抵销+债的转让

甲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的净资产为负，财务状况不断恶化。

有关资产：商业用房一间，账面价值 100 万元；机器设备一套，账面价值 20 万

元；银行存款 30 万元；应收乙的账款 30 万元（2021 年 1 月 20 日到期）；应收

丙的账款 70 万元（2021 年 2 月 6 日到期）。甲公司有关负债：应付丙的账款 50

万元（2021 年 3 月 5 日到期）；应付丁的账款 180 万元（2021 年 1 月 10 日到期）。

2021 年以来，甲公司的资产处理及债权债务清偿情况如下：

（1）1月 20 日，丁请求甲公司偿还欠款未果。但在 1月 28 日丁发现甲公司于 1

月 5日为他人债务将机器设备抵押担保予戊，该担保行为损害丁的债权实现，但

戊对此不知情。

（2）2月 3日，甲公司将拥有的商业用房以 60 万元的价格（市场价格为 120 万

元）转让给非关联企业己公司，己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让该房产，并办理

了过户登记手续。



（3）2 月 21 日后，甲公司一直催告乙偿还债务，但乙到 8月底仍未偿还，甲公

司亦未采取其他法律措施。

（4）3月 15 日，甲公司向丙提出就 50 万元债权债务予以抵销。

（5）4 月 10 日，甲公司与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对丙的 20 万元债权以

1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庚。

（6）5月 10 日，辛公司向丁公司发出书面函件，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关系与甲公

司一同承担全部债务，丁公司未作出任何答复。

要求：根据本题所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问题 1】丁是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甲公司将机器设备抵押给戊的行为?并

说明理由。

【问题 2】丁是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甲公司将商业用房转让给己公司的行为?

并说明理由。

【问题 3】丁是否有权代位行使甲对乙的债权?并说明理由。

【相关考点回顾 1】合同之债的保全措施

比较

项目

代位权 撤销权

狭义代位权 代位保存权 影响债权实现

适用

情形

①非专属于自

身的债权；

②债务人怠于

行使其到期债

权或者与该债

权有关的从权

利；

③影响债权人

的到期债权实

现的

①债权人与债务

人之间存在未到

期债权；

②债务人对相对

人存在合法有效

的权利。

③债务人的消极

行为影响债权人

的债权实现

不 以 相

对 人 恶

意 为 要

件

①放弃债权；

②放弃债权担保；

③无偿转让财产；

④恶意延长其到期

债权的履行期限

以 相 对

人 恶 意

为要件

①明显不合理的价

格转让或购买财

产；

②为他人的债务提

供担保

记忆口诀：

放弃债担恶延期、无偿转财致

损害；



高买低卖卖担保，恶意相对第

三人

行使

途径

提起代位权诉

讼

①向相对人主张

其向债务人履行；

②向破产管理人

申报；

③其他必要措施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

行为

行使

范围

债权人的到期

债权为限
—— 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必要

费用
债务人负担 —— 债务人负担

法律

效力

由债务人的相

对人向债权人

履行义务，债

权人“接受履

行”后，债权

人与债务人、

债务人与相对

人之间相应的

权利义务终止

债权人为主债务

人的法定代理人，

可按法定代理的

效力适用

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

现的行为被撤销的，自始没有

法律约束力

【答案 1】丁无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甲公司将机器设备抵押给戊的行为。根据规

定，债务人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题中，

戊对抵押担保行为损害丁的利益并不知情，因此该担保行为不属于撤销范围。

【答案 2】丁无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甲公司将商业用房转让给己公司的行为。根

据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

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

为。本题中，已公司属于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因此该行为丁公司无权撤销。

【答案 3】丁有权代位行使甲对乙的债权。根据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

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本题中，在甲对乙的债

权到期后，只要甲没有对乙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都属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

期债权的行为。

【提示】债务人的懈怠行为必须是债务人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

主张其享有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

【问题 4】甲是否有权向丙主张就 50 万元的债权债务予以抵销?并说明理由。

【相关考点回顾 2】法定抵销与约定抵销的对比

类别 法定抵销 约定抵销



依据 法律规定的条件 双方需协商一致

标的 标的物种类、品质必须相同 标的物种类、品质可以不相同

债务

期限
对方债务到期 无要求

行使

程序

发出通知，通知自到达对方

时生效
达成抵销协议

【答案 4】甲可以主张就 50 万元的债权债务予以抵销。根据规定，当事人互负

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

到期债务抵销。本题中，甲和丙各自的债务均已到期且种类和性质相同，因此甲、

丙均可以主张抵销。

【问题 5】甲庚之间的债权转让何时生效?何时对丙产生效力?并分别说明理由。

【相关考点回顾 3】合同之债的转让与承担

比较 债权转让 免责的债务承担

内部
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

转让协议成立生效

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协

议成立，但效力待定

外部
债权转让“通知”债务

人，对债务人生效

经债权人“同意”，债务承担协

议生效

效

力

抵销权
符合条件的，债务人可

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原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债权的，

新债务人不得向债权人主张抵

销

抗辩权

接到通知后，债务人对

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

受让人主张

新债务人取得原债务人对债权

人的抗辩权

从权利或

从债务

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

的，非从属于债权人的

从权利

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

关的，非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

从债务

诉讼时效中断
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

中断

原债务人的承担意思表示到达

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记忆口诀

记忆口诀：（债权转让与债务承担）

（1）债权转。协议生效、通知有效，“从抵抗”三权不

断

（2）债务转。协议成立、同意生效，“从与抗”两权不

断

（3）诉讼时效。“通知到达”均中断

【答案 5】甲庚之间的债权转让 4 月 10 日生效，丙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对丙产

生效力。根据规定，债权人与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自成立时生效。债权

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问题 6】丁公司对辛公司的函件未作出任何答复，辛公司是否与甲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并说明理由。

【相关考点回顾 4】债务加入

要点 具体规定

成立

条件

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

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

法律

效果

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

承担“连带债务”

【答案 6】辛公司与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

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

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

担连带债务。本题中，辛公司向丁公司表示愿意加入债务，丁公司未明确拒绝，

则有权要求辛公司与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敬请关注正保会计网校，收听我的更多课程。


